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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 
依據「國立嘉義大學提升日間大學部學生英語文能力實施辦法」第 4 條之規

定，特訂定「國立嘉義大學英文替代課程實施要點」〈以下簡稱本要點〉。 
二、目的 

(一) 增加英文溝通訓練課程重修生的選擇性。 
(二) 提供英文畢業門檻校內英檢未通過學生修習。 

三、對象 
（一）「英文溝通訓練(一)」、「英文溝通訓練(二)」、「英文溝通訓練(三)」學期

成績不及格者。 
（二）未通過英文畢業門檻校內英檢者。 
（三）未受限於英文畢業門檻規範且未通過各研究所規定之英文能力檢定，獲

准修習本課程者。 
四、承辦單位：本校語言中心 
五、實施方式 

本課程採學期制，為本校正規課程。選課人數滿十人(含)即可開課；研究生

滿三人(含)即可開課。每週授課二小時，授課滿十八週為二學分。合計支給

每週 2 小時鐘點費。課程之評量包含期中考、期末考及平時成績，所佔比例

由面授教師決定。成績及格者可擇一抵修「英文溝通訓練(一)」、「英文溝通

訓練(二)、「英文溝通訓練(三)」或英語文能力畢業資格檢定之通過。參加本

課程之大學部學生不收費(延修生及暑修除外，延修生須依照「國立嘉義大

學學生學雜費與學分費繳納要點」)，研究生每人收 2 學分學費。研究生退

費則依「國立嘉義大學學生離校退費作業要點」辦理。收費標準如有未盡事

宜，悉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 
六、課程內容 

為因應時代潮流，符合學生需求，開設聽、說、讀、寫等課程，藉由適性多

元的學習管道，激發學生學習動機。 
七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
